
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海運快遞貨物專區審查小組審查注意

事項

一、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（以下簡稱本關）為明定辦理海運快遞

貨物通關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第七條公告與審查及第八

條實地勘查作業程序，特訂定本注意事項。

二、本關海運快遞貨物專區審查小組（以下簡稱審查小組）辦理

前點規定作業，除依本辦法及「申請設立或變更海運快遞貨

物專區審查作業要點」外，應依本注意事項辦理。

三、本注意事項所稱委員、工作小組，指依「財政部關務署基隆

關海運快遞貨物專區審查小組設置要點」規定兼任、指派、

推派或設置者。

四、審查小組委員及工作小組成員除應恪遵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

外，與受審查業者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五條、第六

條規定之利益衝突，或有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規定情形者

，應自行或由審查小組請其迴避。

五、審查小組辦理事項如下：

（一）評估是否受理專區申請案及其公告事宜。

（二）審查並評比專區申請案或審查專區變更案。

（三）實地勘查前款審查通過申請案。

六、審查小組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並為主席，召集人因故不能召集

或出席時，得指定委員一人代行主席職務。委員應親自出席

，不得由他人代理。

審查小組會議應邀請政風單位派員列席。

七、審查小組審查決定應經會議決議，其決議以委員過半數之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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席，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，並得將不同意見載入紀錄

，以備查考。出席委員之同意或不同意意見，人數相等時，

取決於主席。

審查小組會議應全程錄音錄影，相關影音檔應保存五年。

八、委員辦理審查評分，應依評分標準之評分項目描述、量化指

標及配分辦理，不得變更或補充。

    審查小組邀請申請業者簡報及現場詢答時，委員詢問事項應

與評分項目有關；業者提出變更申請文件或補充資料者，該

資料應不納入評分。

    委員對於不同申請業者詢問及態度，不得為無正當理由差別

待遇；避免在業者面前對個別業者公開誇讚或批評。

九、審查小組辦理業者申請設立海運快遞貨物專區或專區擴增貨

物通關線案件之收件、文件補正作業程序：

（一）書面收件階段

   1、申請業者依本關前一年度公告載明條件、期間及方式，備

具申請文件、申請文件自我檢查表及評分標準自我確認表

（二份表格實際名稱以當年度公告為準），先自行確認送

審資料是否完備，再將申請文件全卷彌封，並於封袋外貼

附申請書及前開二份表格，親送本關收件窗口。

   2、本關收件窗口應當場檢視前開二份表格，確認申請文件自

我檢查表內所有「條件需求」及評分標準自我確認表內所

有「量化指標」，皆經申請業者分別於「佐證資料所在文

件及頁數標記」及「符合量化指標相關規劃所在文件及頁

數標記或佐證文件名稱」欄提出說明，並於「申請業者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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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檢查」欄及「申請業者自我確認」欄逐一勾選「已檢查

」或「已確認」後收件，並掣發收據予申請業者。不符合

前開收件規定者，均不辦理收件，由申請業者於期間內重

新送件。

（二）文件補正階段

於公告受理申請截止日之翌日起七個工作日內，由工作小

組會同政風人員開封申請文件，逐一審視申請文件自我檢

查表「佐證資料所在文件及頁數標記」記載情形，如發現

有無法查得資料、查得資料不全及不符合條件需求者（以

下簡稱不完備），經敘明事實及理由提報審查小組會議決

議後，以書面通知業者於三十日內補正，通知補正以一次

為限，逾期不補正或補正而仍不完備者，由本關以書面通

知業者不予受理。

十、審查小組辦理前點案件之審查評比作業程序：

（一）申請案件經審查文件完備者，始進行評分作業，總評分由

「評分標準總分」與「委員綜合考評平均分數」加總計算

，委員綜合考評平均分數占總評分以不超過百分之十為原

則，並列於公告事項：

   1、評分標準各項次總分部分:

(1)工作小組逐一審視評分標準自我確認表之「符合量化指

標相關規劃所在文件及頁數標記或佐證文件名稱」於業

者申請文件記載情形，依量化指標評定初審分數及必要

初審意見，提報審查小組會議討論。評分項次中，就業

者記載內容，經查無資料或無法依量化指標評分者，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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敘明何以無可評分之初審意見後，該項次得以零分計算

，俟其他可評分項次完成初審分數及意見後，一併提交

審查小組會議討論。

(2)工作小組將評分標準自我確認表各項次初審分數及意見

，提報審查小組會議由委員審查，委員如對初審分數有

不同意見時，應充分討論後作成決議；委員如無不同意

見時，視為同意初審分數及意見。經審查小組審查通過

之各項次分數加總為評分標準總分（計算至小數點以下

二位數，小數點以下第三位四捨五入）。

   2、委員綜合考評部分：滿分為一百分，由出席委員就申請案

件整體評價給予分數，填寫於審查評分表，分數高於九十

分或低於六十分者，應敘明理由。

（二）總評分由高至低排名優選序位。如申請案件總評分相同時

，以總面積（含室內樓地板及空地面積，不含專區外貨櫃

暫存區面積）較大者為優選序位；如總面積相同時，得邀

請申請業者至審查小組會議抽籤決定優選序位。

（三）審查小組得考量貨物通關秩序、專區設置情形、海關執行

人力及整體政策需求，依申請案件優選序位順序，由審查

小組議決核准、部分核准或否准業者申請海運快遞貨物專

區或海運快遞貨物通關線數。

（四）為利審查小組委員知悉申請文件所載資訊，得辦理現場初

勘，並邀請業者說明專區規劃情形；評分標準總分仍應以

申請文件所載為憑。

十一、審查小組辦理第十點案件實地勘查作業流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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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經核准或部分核准業者，應於本關通知送達之翌日起六個

月內完成申請文件所載設施及設備之建置，並以書面向本

關申請進行實地勘查；經工作小組實地勘查並提報審查小

組會議議決通過後，由本關核准登記營運。 

（二）勘查結果尚有欠妥或不符規定者，經工作小組提報審查小

組會議議決同意後，由本關以書面通知業者限期改善。

（三）業者依前款勘查結果進行改善，而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

得經審查小組會議議決後，由本關廢止依本辦法第七條第

六項規定審查通過之處分：

   1、業者未於本關限期改善通知所定期限屆滿前，以書面向本

關申請進行實地勘查，或未以書面敘明理由申請展延。

   2、業者未於展延期限屆滿前，以書面申請進行實地勘查。

   3、業者於本關限期改善通知所定期限或展延期限屆滿前，申

請進行實地勘查，勘查結果仍未完成改善。

十二、工作小組於委員審查後，應將審查評分表由參與審查委員

簽名或蓋章。其內容有修正者，應經修正人員簽名或蓋章

。

十三、審查委員及工作小組成員均為無給職。但其他機關推派之

委員出席會議時，本關得依「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

及稿費支給要點」支給出席費，並依「國內出差旅費報支

要點」支給交通費。

十四、審查委員、工作小組成員及審查小組會議列席人員等，對

於受理審查業者之申請文件內容及資料，除供公務上使用

或法令另有規定外，應保守秘密，並不得挪作他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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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項受理審查業者之申請文件內容及資料，應由工作小組

成員編為卷案，妥善保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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